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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产业集中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区域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合作共赢，加快实现全市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飞地经济发展实施办法如下：
一、优化空间布局
支持各区镇街道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将不适宜在本区域（以下简称：“飞出地”）实施的招商项目，通过统筹产业规划、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等合作机制，在满足产业准入条件下转移到其他区镇街道（以下简称：“飞入地”）适合项目发展的地域建设。分以下三种方式开展：
盘活存量飞地项目。整合利用全市存量资产和重资产招商载体资源，开展飞地项目引进落户，主要以租赁、购买、并购重组等方式盘活闲置资产项目。
做优增量飞地项目。对受限本区域无法落户但需新增用地招商项目，引导向要素、资源、产业集聚关联匹配度高的地区落户项目。
园中园飞地项目。在杨市、总口等地单独设立“飞地园区”，非园区乡镇自主招引项目。
二、坚持收益共享
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飞地项目。“飞出地”享有一次性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并给予一次性奖励；“飞入地”享有税收贡献及长期性绩效考核目标任务。
园中园飞地项目。“飞出地”享有长期性绩效考核目标任务；“飞入地”享有一次性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并给予一次性奖励；税收贡献“飞入地”“飞出地”按5:5比例体制分成。
其中，涉及企业目标数的市级考核任务，“飞出地”“飞入地”同比例考核计分。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下项目，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项目，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一次性奖励30万元。
三、明确各方职责
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飞地项目。“飞出地”负责项目前期考察洽谈等工作，对项目真实性负责；协助“飞入地”商务谈判、完成上会审议等事宜；“飞入地”负责项目商务谈判、上会审议、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协调解决落户问题等工作。
园中园飞地项目。“飞出地”负责项目前期考察洽谈、商务谈判、上会审议、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协调解决落户问题及投产后跟踪服务等工作，对项目真实性负责；“飞入地”负责项目民调、协调相关落户工作。
四、加强组织保障
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认定飞地项目，协调落实成果划分事宜，定期督办飞地项目进展，将飞地项目招引完成情况纳入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考核和项目拉练评分体系。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表扬。
市高新区负责飞地项目落户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做好帮办代办及“全生命周期”服务工作，确保飞地项目顺利实施。
市财政局保障飞地经济项目一次性奖励资金拨付；“飞出地”一次性奖励资金在项目通过市招委会审议并签约后给予兑现；“飞入地”一次性奖励资金在项目过会开工后给予兑现。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由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飞地项目推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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